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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说明 

广会专字[2019]G17032350533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19 年 09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

〔2019〕559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作为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瑞新材”或“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会计师，现就落

实函中的相应部分作如下说明： 

一、问题 5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机器设备折旧年限长于可比公司的合理性；（2） 

将委托加工业务相关现金流量抵销列报的合理性；（3）报告期内运输费与销售

重量、销售区域的匹配关系。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机器设备折旧年限长于可比公司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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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公司机器设备折旧年限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机器设备主要是研磨、分级、球化设备及附属设备。公司将机器设备的

会计折旧年限确认为 12 年，是基于对机器设备的历史使用情况和对其有关经济

利益预期实现方式所做出的合理估计。  

公司机器设备普遍使用年限预计较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对机器设备采购环节严格把控质量，向市场上具有良好资质和成熟

经验的设备供应商进行采购，选择供应商时进行比质比价，并且公司购置的机器

设备基本为全新设备，保证了机器设备有较好质量和较长使用寿命。公司有专业

的机器设备研发设计人员，可以根据生产线工序及工艺要求自行设计图纸，并与

供应商沟通确定实施方案，机器设备制作完毕后，设备采购部门和使用部门会依

据情况对其进行初步验收、安装调试、最终验收等，这样就使得机器设备开始使

用时即符合公司制定的技术指标要求，绝大部分情况下能在计划使用寿命 12 年

内正常使用。 

2、公司对机器设备定期巡视和保养，时刻监督设备使用状况,掌握每台设备

的运行情况，必要情况下公司有相关经验和能力及时维修，保证公司设备运行状

况良好，满足生产需求。 

3、公司车间工人对机器设备的操作流程较为规范科学，降低了对机器的有

形损耗。 

公司报告期内处置或报废机器设备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期末机器设备原值 11,753.50 11,521.08 8,892.59 7,317.78 

处置或报废金额 5.41 21.09 39.39 11.08 

处置或报废金额占比 0.05% 0.18% 0.44% 0.15% 

由上表可知公司的机器设备整体运行使用状况良好，报告期内不满足生产需

求而需要处置或报废的金额较小，占当期期末机器设备原值比例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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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对机器设备折旧年限的具体会计估计政策符合公司实际使用

情况，并且自公司成立至今保持了一惯性原则。 

二、同行业上市公司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会计估计政策情况对比 

1、同行业可比公司机器设备折旧的会计估计政策列示如下： 

项目 公司名称 机器设备 

预计使用寿命 

石英股份 5-10 年 

菲利华 4-10 年 

国瓷材料 5-10 年 

华飞电子 10-15 年 

本公司 12 年 

预计残值率 

石英股份 10% 

菲利华 5% 

国瓷材料 10% 

华飞电子 5% 

本公司 5% 

公司选取石英股份、菲利华、国瓷材料以及华飞电子作为同行业可比公司主

要从原材料及产品应用方面考虑，具体情况如下： 

石英股份的主要原材料为石英矿石、石英砂，与公司的原材料类似；部分产

品应用于半导体信息领域，与公司下游应用领域存在相似之处；高纯石英砂产品

生产工艺与公司存在相似之处。 

菲利华的主要原材料为石英砂，与公司的原材料类似；部分产品应用于电子

信息领域，与公司的下游应用领域存在相似之处。 

国瓷材料的下游主要是陶瓷行业，主要产品属于电子材料，用于电子元器件

生产，终端应用领域包括电子信息和通讯领域，产品应用与公司存在相似之处；

销售部分氧化铝产品，公司存在相似之处。 

华飞电子的主要原材料、产品以及下游行业应用均与公司类似。 

虽然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折旧政策存在差异，但公司属于非金属矿物制

品制造企业，而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中存在机械设备折旧年限超过

12 年的情况，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公司名称 机器设备 

预计使用寿命 
南玻 A 8-20 年 

中材科技 1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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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司名称 机器设备 

国统股份 10-20 年 

北京利尔 5-20 年 

德力股份 10-15 年 

易成新能 5-20 年 

博闻科技 14 年 

三祥新材 10-30 年 

本公司 12年 

如上表所述，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中存在折旧年限较长的情况，

公司的折旧年限与非金属矿物质制品行业内上市公司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不存在

明显差异。 

三、根据同行业可比公司机器设备平均折旧年限测算对公司报告期内损益

影响 

假设公司机器设备参照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折旧年限计提折旧，按 10 年计提

当期折旧，则各期折旧计提及对净利润影响测算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考虑所得税后当期折旧
（公司实际计提）① 

379.26 679.62 474.29 419.83 

考虑所得税后当期折旧
（假设按 10年计提）② 

410.17 758.66 559.77 510.65 

对净利润影响（-表示减

少净利润）③=①-② 
-30.91 -79.04 -85.48 -90.82 

当期净利润金额④ 3,519.40 5,836.65 4,224.89 3,270.90 

占净利润比重⑤=③/④ -0.88% -1.35% -2.02% -2.78% 

根据上述测算，假设公司机器设备按照 10 年计提当期折旧，则报告期各期

净利润将分别减少 30.91 万元、79.04 万元、85.48 万元和 90.82 万元，对净利润

影响金额占当期净利润比重分别为 0.88%、1.35%、2.02%和 2.78%，占比较小，

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核查程序] 

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对公司的机器设备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

解主要机器设备的实际使用寿命、机器设备日常保养维护的执行情况；（2）检

查公司制定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前后期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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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会计政策是否一致，能否在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内合理分摊其成本，会

计估计是否合理；（3）取得了公司报告期各期固定资产清单及折旧明细表，复

核折旧计提准确性；（4）抽查公司采购机器设备合同和验收单，了解公司对机

器设备采购环节的质量控制措施；（5）抽查报告期内处置或报废的机器设备的

单据，了解处置或报废的原因；（6）查询可比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并与

发行人进行对比分析。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机器设备折旧年限在所属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内

的其他上市公司折旧年限范围之内，不存在明显差异。公司机械设备折旧政策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折旧年限长于可比公司具有合理性。 

（2） 将委托加工业务相关现金流量抵销列报的合理性； 

[说明] 

一、净额法列示现金流量的合理性 

公司 2016 年将原材料销售给东海县东鼎硅业有限公司，并再向东海县鑫瑞

矿产品有限公司采购经破碎、分拣后的原材料，由于东海县鑫瑞矿产品有限公司

与东海县东鼎硅业有限公司为关联方，东海县东鼎硅业有限公司采购材料后交由

东海县鑫瑞矿产品有限公司根据联瑞新材所制定的生产工艺要求对材料进行加

工，其回购定价根据工序要求按吨收取加工费及材料成本，该业务实质为委外加

工业务。公司 2016 年原始报表按全额法分别确认了收入和采购，为了更准确反

映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和委托加工业务实质，申报报表对此进行了更正，调减了

2016 年度“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公司 2016 年将原材料销售给东海县东鼎硅业有限公司，并再向其关联公司

东海县鑫瑞矿产品有限公司采购经破碎、分拣后的原材料。上述业务中销售收到

的现金及采购支付的现金，单笔金额超过 100 万的款项合计占总收付现金总额的

比例为 89.37%，且实现收付的时间短、周转快，从付款到收款均于 3 天内完成。

公司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委托加工业务在现金流量表中的表述，消除上述业务同时

增加现金流量表项目“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的影响，采用净额进行列示，公司 2016 年度申报财务报表根据上述

业务实质，同时调减现金流量表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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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 10,963,220.62 元。按净额列示后，现金流量表“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利润表“营业

收入”、“营业成本”相匹配，且该列示方式不影响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二、核查程序 

1、获取并检查与东海县东鼎硅业有限公司、东海县鑫瑞矿产品有限公司签

署的相关协议、物流单据、发票及银行单据； 

2、通过管理层访谈及受托加工方走访了解该项委外加工业务的业务流程及

业务实质； 

3、复核企业该项委外加工业务的会计处理及相关现金流量表的编制过程是

否合理、准确反映该项业务的实质。 

三、核查结论 

我们认为，公司 2016 年度申报财务报表现金流量表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均调减了 10,963,220.62 元，采

取净额法列示系为了更准确反映委外加工业务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现金流量的

影响。该列示方式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产生影响，且能合理地

反映了公司该项业务的实质。 

（3）报告期内运输费与销售重量、销售区域的匹配关系； 

一、报告期内，公司运输费与销售重量、销售区域情况如下： 

年度 项目 
陆路运输 

海路运输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其他地
区 

合计 

2019年
1-6月 

运输费用（万元） 275.20 100.69 79.77 455.65 198.43 

销量（吨） 18,097.52 1,764.79 2,845.99 22,708.30 6,623.94 

平均价格（元/吨） 152.07  570.53  280.28  200.66  299.57  

2018年度 

运输费用（万元） 561.35 280.63 146.63 988.61 356.86 

销量（吨） 38,918.12 5,153.12 5,448.24 49,519.48 12,007.86 

平均价格（元/吨） 144.24  544.58  269.13  199.64  297.19  

2017年度 

运输费用（万元） 590.65 100.21 143.11 833.97 328.07 

销量（吨） 36,291.09 1,881.40 4,374.16 42,546.65 12,839.86 

平均价格（元/吨） 162.75  532.63  327.18  196.01  255.51  

2016年度 

运输费用（万元） 503.48 151.63 156.16 811.27 226.87 

销量（吨） 29,209.80 2,857.60 4,005.62 36,073.02 9,002.96 

平均价格（元/吨） 172.37 530.63 389.84 224.90 2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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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平均价格=运输费用/销量；②销量包含生益科技加工物资的运输量；③陆运包含

小额快递公司运输件。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要运输方式为陆路运输，陆路运输费用占运输费用比重

分别为 78.15%、71.77%、73.48%和 69.66%，海陆运输占比较小。 

2017 年度，陆路运输平均价格由 2016 年度 224.90 元/吨降至 196.01 元/吨，

主要原因一是公司距离较近的华东地区销售收入占比增加 2.77 个百分点，距离

较远的华南地区、华北地区销售收入占比下降 3.14 个百分点，近距离区域销售

占比的上升使得平均运输价格下降；二是随着销售管理优化及销售量增长，华东

地区运输单价有所下降。2017 年度, 华东地区陆路运输平均价格 162.75 元/吨较

2016 年度平均价格减少 9.62 元/吨，2018 年度华东地区陆路运输平均价格降至

144.24 元/吨，主要原因是公司华东地区销售量大，且主要采用陆路运输，公司

不断改善销售管理，减少发货满载率不足、发运频次较多的问题，并在华东地区

销售量不断上涨情况下加强与运输单位的议价，促使陆路运输价格下降。 

华南地区陆路运输 2018 年度销量 5,153.12 吨，较 2017 年销量 1,881.40 吨增

长 173.90%，平均价格 544.58 元/吨较 2017 年度增加 11.95 元/吨，2019 年度 1-6

月陆路运输平均价格 570.53 元/吨较 2018 年度增加 25.95 元/吨，主要原因一是市

场需求旺盛，公司产能紧张导致通过陆路运输方式紧急送货的数量增加；二是公

司球铝球粉华南市场开拓，试样小吨位货物发运次数增加。 

陆路运输其他地区主要包括华北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

中地区等，由于地区客户结构变动等原因导致报告期平均价格变动。 

2018 年度，海路运输平均单价为 297.19 元/吨，较 2017 年度增长 16.31%的

主要原因一是公司 2018 年度境外海路运输销量为 2,762.31 吨，较 2017 年度增加

490.71 吨，增幅为 21.60%，境外海运销量占海运销量比例为 23.00%，较 2017

年度增加 5.31 个百分点。境外海路运输占比增长促使海运单价上升；二是泰国、

台湾客户销量增长，其货柜价格相对较高，拉高单位运输费平均价格。 

二、运输价格对比情况 

（一）与公开查询到的运输单价比较情况 

中 国 物 流 与 采 购 联 合 会 网 站 中 国 物 流 与 采 购 网 （ 网 址 ：

www.chinawuliu.com.cn）的联合会快讯-数据统计栏目，公开发布了《中国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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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运价周指数报告》，每周报告中统计了部分城市之间公路运输的价格，公司

将主要销售区域华东地区、华南地区的运输单价与《中国公路物流运价周指数报

告》中公布的运输价格进行比较，具体如下： 

1、华东地区运输价格比较 

报告期各期，公司华东地区销售量分别 29,209.80 吨、36,291.09 吨、38,954.12

吨和 18,112.72 吨，占境内总销售量比例分别为 67.88%、68.49%、66.29%和 65.17%，

是最主要的销售区域。 

报告期各期，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是华东地区销售量最大的省市，同时

公司在连云港本市销售量占华东地区比例平均值为 21.61%。由于公司与本市客

户的距离和江苏省其他市客户以及浙江省、上海市客户的距离存在明显差异，比

如公司与江苏中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衡所华威电子有限公司和江苏华海诚科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距离分别为 10 公里、12 公里和 28 公里，与江苏省其他市

区主要客户距离在 300 公里至 500 公里之间，与华东地区其他省份客户距离在

450 公里至 900 公里之间。因此华东地区客户区域分布结构对公司在华东地区的

单位产品承担运输费用会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公司选取了 32 家华东地区主要客户作为样本，根据公司与客户距离、

各期销售量占比测算公司在华东地区客户的加权平均距离，报告期各期上述客户

销售量占华东地区销售量比例平均值为 92.20%，其中客户与公司距离根据地图

软件获得。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各期加权平均距离=（客户 A1 与公司距离*客户 A1 当期销售量+客户 A2 与

公司距离*客户A2当期销售量+…+客户A32与公司距离*客户A32当期销售量）

/（客户 A1 当期销售量+…+客户 A32 当期销售量） 

根据上述公式测算，报告期各期公司在华东地区客户加权平均距离分别为

326.91 公里、351.02 公里、359.70 公里和 367.70 公里。根据《中国公路物流运

价周指数报告》中公布的数据，查询到的城市距离在 200 公里至 550 公里之间路

线运输价格情况如下： 

报告发布日期 出发城市 达到城市 
城市距离（公

里） 

公布运输价格
（元/吨） 

2019 年 4 月 26 日 哈尔滨 吉林 282 130 

2019 年 4 月 12 日 南昌 杭州 542 159 

2018 年 5 月 18 日 石家庄 济南 32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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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2 日 杭州 南昌 542 162 

平均值 421 138 

注：城市之间距离根据地图软件获得。 

报告期各期，公司与华东地区客户加权平均距离为 351.33 公里，华东地区

陆运单价平均值为 157.86 元/吨，均位于上表路线距离区间 282 至 542 公里以及

价格区间 101 至 162 元/吨区间。与《中国公路物流运价周指数报告》中公布的

数据比较，公司华东地区的运输价格具有合理性。 

2、华南地区运输价格比较 

报告期各期，公司华南地区销售量分别 10,150.83 吨、12,460.94 吨、14,362.68

吨和 6,834.45 吨，占境内总销售量比例分别为 23.59%、23.52%、24.44%和 24.59%，

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吨 

销售区域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销售量 占比 销售量 占比 销售量 占比 销售量 占比 

广东省 6,514.45 95.32% 13,674.68 95.21% 11,848.46 95.08% 9,779.83 96.35% 

其他 320.00 4.68% 688.00 4.79% 612.48 4.92% 371.00 3.65% 

合计 6,834.45 100.00% 14,362.68 100.00% 12,460.94 100.00% 10,150.83 100.00% 

由于广东省距离公司较远，广东省主要客户运送距离分布在 1,390 至 2,100

公里区间，选取 19 家主要华南地区客户距离平均值为 1,649.53 公里。根据《中

国公路物流运价周指数报告》中公布的数据，查询到的城市距离在 1,300 公里至

2,100 公里之间路线运输价格情况如下： 

报告发布日期 出发城市 达到城市 
城市距离（公

里） 

公布运输价格
（元/吨） 

2019 年 3 月 29 日 银川 青岛 1,487 344 

2019 年 3 月 8 日 南京 重庆 1,402 594 

2019 年 3 月 8 日 广州 西安 1,622 542 

2019 年 2 月 15 日 成都 太原 1,389 250 

2019 年 1 月 15 日 上海 广州 1,431 478 

2019 年 1 月 18 日 广州 西安 1,622 542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兰州 长沙 1,613 390 

2017 年 12 月 8 日 上海 成都 1,957 511 

平均值 1,565 456 

报告期各期，公司与华南地区客户平均距离为 1,649.53 公里，华南地区陆运

单价平均值为 544.59 元/吨，均位于上表路线距离区间 1,402 至 1,957 公里以及价

格区间 250 至 594 元/吨区间。与《中国公路物流运价周指数报告》中公布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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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比较，公司华南地区的运输价格具有合理性。 

（二）与类似的上市公司运输费用比较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产品包括硅微粉、氧化铝粉。基于数据可获取且产品计

量单位可比的基础上，选取产品形态同为粉体，销售区域以内销为主，且固定资

产中运输设备占比较低的上市公司金浦钛业（000545.SZ）、安纳达（002136.SZ）

作为比较对象。由于上市公司未披露其不同运输方式下的运输费用及销售量数据，

就公司单位产品承担运输费用与选取得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具体情况如下： 

1、选取依据 

（1）产品形态均为粉体 

金浦钛业、安纳达主要从事钛白粉的生产与销售，其产品形态均为粉体，计

量单位均为吨，与公司相同。 

（2）销售区域主要在境内 

报告期内，金浦钛业、安纳达境内销售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浦钛业 77,920.34 86.68% 163,779.24 88.31% 158,528.25 91.06% 98,326.71 94.00% 

安纳达 39,985.93 78.71% 77,491.18 75.22% 86,261.71 75.93% 65,224.85 79.63% 

平均值 58,953.14 82.70% 120,635.21 81.77% 122,394.98 83.49% 81,775.78 86.81% 

联瑞新材 13,369.81 92.53% 25,911.70 93.39% 19,867.51 94.29% 14,503.73  95.03% 

报告期内，金浦钛业、安纳达境内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86.81%、83.49%、

81.77%和 82.70%，以境内销售为主，与公司相同。 

（3）境内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 

根据安纳达披露的《2018 年年度报告》，钛白粉主要的消费地区在长江三角

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并根据 WIND 可查询到的数据，安纳达 2012 年度华东

地区、华南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中地区销售收入占境内销售收入比例

分别为 70.04%、12.88%、7.37%、7.17%和 2.61%，之后主要产品未发生变化。

金浦钛业、安纳达主要产品均为钛白粉，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境内，根据两家公

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其产品主要应用行业均为涂料、塑料、造纸、橡胶，客户群

体会有较大共性。表明安纳达、金浦钛业境内销售区域主要是长江三角洲、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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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地区。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境内销售区域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区域 
2019年 1-6 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 年度 

销售量 占比 销售量 占比 销售量 占比 销售量 占比 

华东地区 18,112.72 65.17% 38,954.12 66.29% 36,291.09 68.49% 29,209.80 67.88% 

其中：江苏省 14,569.44 52.42% 31,232.84 53.15% 29,040.26 54.80% 23,145.29 53.78% 

华南地区 6,834.45 24.59% 14,362.68 24.44% 12,460.94 23.52% 10,150.83 23.59% 

其中：广东省 6,514.45 23.28% 13,674.68 23.27% 11,848.46 22.36% 9,779.83 22.73% 

注：上述占比为各地区销售量占境内销售总量的比例。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销售往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其中华东地区销售量

占比分别为 67.88%、68.49%、66.29%和 65.17%，主要集中在江苏省；华南地区

销售量占比分别为 23.59%、23.52%、24.44%和 24.59%，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公

司产品境内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与金浦钛业、安

纳达相似。 

（4）自有运输设备较少 

截至 2018 年末，金浦钛业固定资产中运输设备原值占比为 0.43%，安纳达

固定资产中未见运输设备金额，公司固定资产中运输设备原值占比为 1.62%，表

明金浦钛业、安纳达自有车辆较少，其产品运输服务主要依靠外部物流方，与公

司相同。 

综上所述，单位产品需承担运输费用与单个运输工具可装载产品数量、产品

销售区域等有关，同时自行运输或外部运输的方式对运输费用会产生较大影响，

鉴于金浦钛业、安纳达产品形态、销售区域及运输提供方式均与公司相似，运输

费用具有可比性。 

2、单位重量产品承担运输费比较 

2016 年至 2018 年度，公司与金浦钛业、安纳达销售费用中运输费用与销售

量情况如下： 

项目 公司名称 2018年度 2017 年度 2016年度 平均值 

运输费（万
元） 

金浦钛业 1,972.50 1,930.95 1,595.97 1,833.14 

安纳达 1,886.63 2,242.59 2,248.64 2,125.96 

联瑞新材 1,345.47 1,162.04 1,038.14 1,1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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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司名称 2018年度 2017 年度 2016年度 平均值 

销 售 量
（吨） 

金浦钛业 131,629.09 127,880.50 102,705.29 120,738.29 

安纳达 74,203.27 82,966.08 87,574.47 81,581.27 

联瑞新材 61,527.35 55,386.51 45,075.98 53,996.61 

单位产品
承担运输
费用（元/
吨） 

金浦钛业 149.85 151.00 155.39 152.08 

安纳达 254.25 270.30 256.77 260.44 

平均值 202.05 210.65 206.08 206.26 

联瑞新材 218.68 209.80 230.31 219.60 

注：金浦钛业、安纳达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未披露销量数据。 

如上表所示，由于客户区域构成、具体运送方式等因素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三家公司单位产品承担运输费用不同。 

金浦钛业单位产品承担运输费用平均值为 152.08 元/吨，低于公司平均值

219.60 元/吨，金浦钛业主要生产企业位于江苏省南京市，距离长江三角洲和珠

江三角洲较公司更近，造成其单位运输费用偏低。 

安纳达单位产品承担运输费平均值为 260.44 元/吨，高于公司平均值 219.60

元/吨，安纳达位于安徽省铜陵市，报告期内其外销收入占比平均值为 22.63%，

金浦钛业和公司外销收入占比平均值分别为 9.99%、6.19%，安纳达外销比例明

显高于金浦钛业和公司。安纳达位于内陆省份，金浦钛业所处南京市距离沿海港

口较近，公司所处连云港属于沿海城市，安纳达境外销售过程中将产品运送到海

边港口所产生的运输费用高于金浦钛业和公司。综上，由于安纳达境外销售收入

占比更高且距离海边港口距离远，会促使其单位产品承担的运输费用偏高。此外，

报告期各期，公司江苏省销售量占境内销售量的比例平均值为 53.56%，同时连

云港是环氧塑封料企业的聚集地之一，公司该行业的主要客户中鹏新材、华威电

子、华海诚科均位于连云港市，各期公司连云港市客户销售量占境内销售量的比

例平均值达 14.50%，公司销售主要集中在江苏省以及市内客户销售占比较高会

拉低公司整体单位产品运输费用。 

从整体上来看，2016 年至 2018 年度，金浦钛业、安纳达单位产品承担运输

费用平均值为 206.26 元/吨，与公司平均值 219.60 元/吨不存在较大差异。综上，

与前述上市公司相比，公司单位产品承担运输费用具有合理性。 

 [核查程序] 

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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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运输方式及运输量

需求情况； 

2、取公司运输协议、报价单、对账单、发票及相关银行凭证，检查不同运

输方式下运输单价、运费计算约定及结算情况； 

3、获取公司运输台账，复核公司运费计算过程，分析运费与业务量的匹配

情况及变动原因； 

4、网络查询《中国公路物流运价周指数报告》相关内容; 

5、查阅上市公司运输费用情况，对比分析公司运输费价格的公允性。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运输费用与销售重量、销售区域的配比关系合理，

与可公开查询到的运输价格以及可比的上市公司运输价格比较不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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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关于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说明的签字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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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册会计师：郭小军 

中国   广州                       年    月     日  

 

 

 

 

 

 



 

 



 

 



 

 



 

 



 

  


	一、问题5
	（1）机器设备折旧年限长于可比公司的合理性；
	（2） 将委托加工业务相关现金流量抵销列报的合理性；
	（3）报告期内运输费与销售重量、销售区域的匹配关系；


